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文件
审计发〔2011〕178号
审计署关于印发国家审计数据中心

数据库建设规范——计算机审计

实务公告第32号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厅（局），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

    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规范──计算机审计实务公告第32号经署领导同意，现予印发，供省级审计机关实施国家审计数据中心省级地方分中心建设参考。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规范
——计算机审计实务公告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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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条  为指导、规范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保障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和省级地方分中心数据库的规范存储，解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结合专业审计数据规划构建数据库的衔接问题，按照国家电子政务和金审工程总体规划，依据《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基本规划》与专业审计数据规划，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规范，体现数据中心基本规划中关于审计数据库建设的分类要求。各专业审计数据库建设，应依据相应的专业审计数据规划进行。

    第三条  本规范的名词定义如下：

    （一）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决策。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仓库以元数据、主数据、审计信息资源目录和专业审计数据为基础，以数据分析软件为分析工具，用于支持审计数据分析。

    （二）数据集市（Data Marts）：是用来分析相关专门业务问题或功能目标而做的专项的数据集合。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集市建立在数据仓库中，展现为有专业审计特点的数据集合，按照专业审计划分一级数据集市，按照专业分类的下级分类划分二级数据集市。

    （三）主题数据（Subject Area）：为了特定的应用目的或应用范围，从一个或多个数据集市中抽取的一部分数据。国家审计数据中心主题数据面向审计应用，为构建数据分析模型提供数据支持。
    （四）元数据（Meta Data）：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本规范规划的元数据分为技术元数据和业务元数据。

    （五）主数据（Master Data）：应用系统或者应用软件之间共同使用，具有稳定性的数据。本规范规划的主数据包括审计机构与组织机构代码、被审计单位名称与组织机构代码等。

    （六）组织机构代码：是指国家质量监督部门统一颁发给全国范围内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唯一法定代码标识。

第二章  总体建设规则

    第四条  国家审计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体系包括元数据库、主数据库、审计信息资源目录库和各专业审计数据库。该数据库体系用于支撑数据中心的数据加载、数据分析、数据交换、模拟审计、电子沙盘和系统管理等应用。

第五条  为满足数据分析管理需要，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仓库按照各专业审计分类划分数据集市，分别为：预算执行审计、税收审计、海关审计、金融审计、企业审计、社保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外资运用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境外审计和其他专项审计数据集市。各专业审计数据集市均以电子账簿形式冗余存储会计核算数据。

第六条  按照数据分析的业务需求，在专业审计数据集市中或专业审计数据集市间，构建主题数据。

[image: image1.png][ |




图1 数据中心架构图

第三章  元数据库和主数据库建设规范

第七条  元数据库用于存储技术元数据和业务元数据。

技术元数据描述数据库对象（数据表、视图、主键、外键和字段信息）和数据路径（数据源、数据目标、数据映射、加工逻辑）。    
    业务元数据描述审计管理数据和审计业务数据（包括每个数据的资源名称、资源负责方、资源发布时间、资源摘要、资源定位、资源格式和资源分类等的描述）。

    第八条  元数据库按照所属审计机构进行命名，其命名规则为：“A”+“审计机构代码第4位至第5位”_“MetaDB”。例如：河北省审计厅机构代码为“3191300009”，则其元数据库命名为A13_MetaDB。

    元数据由元数据管理软件负责写入与读取。

    第九条  国家审计数据中心的技术元数据采用公共仓库元模型CWM（Common Warehouse Metamodel）标准。

    第十条  主数据库用于存储各专业审计数据分析软件或应用软件之间共同使用的具有稳定性的主数据。审计署规划的主数据包括：

    （一）审计机构数据，主要包括：机构名称（包括全称和简称）、组织机构代码、上级单位。

    （二）被审计单位基础数据，主要包括：单位名称（包括全称和简称）、组织机构标准代码、上级单位。

    第十一条  主数据库按照所属审计机构进行命名，其命名规则为：“A”+“审计机构代码第4位至第5位”_“MasterDB”。

主数据由主数据管理软件负责写入与读取。

第四章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库建设规范

第十二条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库，存储审计管理类和审计业务类信息资源目录的相关数据。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库按照所属审计机构进行命名，其命名规则为：“A”+“审计机构代码第4位至第5位”_“CatalogDB”。

    信息资源目录由审计信息资源目录管理软件负责写入与读取。

    第十三条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是按照审计信息资源分类对审计信息资源元数据的排列。

    第十四条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的第一级按照《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基本规划》“信息资源分类”进行分类，包括审计管理类和审计业务类。

    第十五条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的第二级分类，分别为审计管理类和审计业务的下级分类。

    审计管理类的下级分类包括：法律法规信息、领导决策信息、审计文书信息、机构人员信息、计划统计信息、审计档案信息、审计培训信息、机关事务信息、审计对象信息、对外公开信息、政务共享信息和其他管理信息。

    审计业务类的下级分类包括：预算执行审计、税收审计、海关审计、金融审计、企业审计、社保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外资运用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境外审计和其他审计。
    第十六条  审计信息资源目录的第二级以下的分类参见管理审计数据规划和各专业审计数据规划。

第五章  专业审计数据库建设规范

    第十七条  专业审计数据库包括物理存储的数据表和视图。其中：物理存储的数据表包含专业审计数据规划中的基础表和分析表，数据表及其字段使用专业审计数据规划确定的“标识符”；视图展现的数据库表及字段使用专业审计数据规划确定的“中文名称”。
    第十八条  专业审计数据库建设中涉及的数据库、数据表和字段，需增加分别对映标识符、名称和说明的DP_Code、DP_Name和DP_Description 3个扩展属性，使其对应各专业审计数据规划中的描述，方便数据管理。

    第十九条  专业审计数据库按照所属审计机构和《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基本规划》中“信息资源分类表”的“标识符”命名，需要设立多个数据库的，可以按专业审计的年度或被审计单位为单位进行建设，其命名规则为：“A”+“审计机构代码第4位至第5位”_“标识符”_后缀。

    第二十条  数据表按照专业审计数据规划代码结构的“后段码”命名。例如：“海关基本信息表”的后段码为“AD11/0001”，则该表应命名为“AD11/0001”。

    第二十一条  数据表的字段名按照专业审计数据规划的数据元素“标识符”并增加“F_”作为前缀组合命名。例如：关区代码的标识符为“0001”，其命名为“F_0001”。
    第二十二条  视图按照专业审计数据规划的数据表的“中文名”命名。例如：“AD11/0001”数据表对应的视图为“海关基本信息表”。 
    第二十三条  视图展现的字段名按照专业审计数据规划的数据元素“中文名”命名。例如：“海关基本信息表”视图展现的字段名分别为“关区代码”、“关区名称”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国家审计数据中心数据库建设，省级审计数据分中心应按照本规范建设。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中的数据仓库架构体系、专业分类、命名规则等均来源于审计署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建设的经验总结。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归审计署计算机技术中心。

附  录
审计机构代码

	机构代码
	机构名称

	3190000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3191100007
	北京市审计局

	3191200008
	天津市审计局

	3191300009
	河北省审计厅

	319140000X
	山西省审计厅

	3191500000
	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

	3192100009
	辽宁省审计厅

	319220000X
	吉林省审计厅

	3192300000
	黑龙江省审计厅

	3193100000
	上海市审计局

	3193200001
	江苏省审计厅

	3193300002
	浙江省审计厅

	3193400003
	安徽省审计厅

	3193500004
	福建省审计厅

	3193600005
	江西省审计厅

	3193700006
	山东省审计厅

	3194100002
	河南省审计厅

	3194200003
	湖北省审计厅

	3194300004
	湖南省审计厅

	3194400005
	广东省审计厅

	3194500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

	3194600007
	海南省审计厅

	3195100004
	四川省审计厅

	3195200005
	贵州省审计厅

	3195300006
	云南省审计厅

	3195400007
	西藏自治区审计厅

	3195500008
	重庆市审计局

	3196100006
	陕西省审计厅

	3196200007
	甘肃省审计厅

	3196300008
	青海省审计厅

	3196400009
	宁夏回族自治区审计厅

	319650000X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


主题词：审计  计算机  通知

  署内分送：署领导，总经济师，办公厅、计算中心（4）。
  审计署办公厅                    2011年11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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